
河北省第十届“校外教育杯”青少年学生 

 音乐类项目比赛方案 

 

一、主办单位 

河北省教育厅 

二、承办单位 

河北省青少年校外教育研究会 

深州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三、比赛主题 

坚持立德树人、传承优秀文化、放飞科技梦想、发展素质教育 

四、参赛对象 

各学区及市直学校14周岁以下学生 

五、比赛项目 

（一）童声演唱 

（二）民乐古筝 

（三）西乐电子琴 

（四）西乐钢琴 

（五）综合器乐类（综合器乐类包含除古筝、电子琴、钢琴

单项以外所有乐器）。 

六、比赛形式 

（一）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各参赛单位按要求上

报作品视频，深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组织专家评委对报送视频

资料进行预选，按照比赛细则最终确定参加现场决赛的选手，以

书面通知形式将决赛名单下发至各报送单位。 



（二）决赛采用现场比赛形式，比赛详细规则随决赛名单一

起下发到各参赛单位。 

七、比赛时间地点 

现场决赛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八、作品要求 

（一）童声演唱可以为独唱、二重唱。选曲要求乐观、阳光、

积极向上，体现青少年精神风貌。演唱曲目为河北省青少年校外

音乐水平考级专业委员会编写教材中曲目。 

（二）器乐初赛曲目参赛选手自选，必须背谱演奏，演奏形

式为独奏。有考级教材的项目，演奏曲目为河北省青少年校外音

乐水平考级专业委员会编写教材中曲目。 

九、初赛作品视频要求如下： 

（一）摄像机在固定机位拍摄，保持合适距离，视频画面里

演奏者的手、脸及演奏乐器等清晰可见，必须同期录音，声音连

贯清楚。 

    （二）录像资料必须是为“校外教育杯”比赛录制，（背景

有第十届“校外教育杯”字样），每个参赛选手需录制成单独一

段视频。报送视频资料的包装封面须注明地区、表演者姓名、参

赛曲目、顺序、时长等信息。单个作品视频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最短不少于 2 分钟。 

（三）录像视频资料格式为常用播放软件可识别的格式

（mpeg、 dat、mp4、avi、mov、rmvb 等），由于格式不能播放，

报送作品将不予评选。参赛选手所提供的视频资料要求声像同步，



视频不得进行艺术美化编辑（特别是音频的修正），如发现资料

经过处理，将取消该选手入选资格。多人参加比赛，可将录制的

选手单段视频集中拷贝到 U 盘存储介质上报。上报作品的存储介

质采用 U 盘存储设备。 

（五）参赛录像资料及录像存储设备不予退还。选手参赛作

品视频资料各参赛单位自留拷贝。 

（六）初赛由深州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组织专家评委，

对报送视频资料进行预选，按照比赛细则最终确定参加决赛的选

手，并以电话方式通知选手。 

（七）决赛采用现场比赛形式。音乐类决赛项目包括演奏、

演唱评委指定作品，决赛指定作品名称、比赛详细规则和决赛时

间，随承办单位决赛名单，以电话方式通知决赛选手。 

（八）每个比赛项目限报一名指导教师。 

（九）决赛可以是初赛上报作品，也可以重新创作。鼓励活

动中心编排原创作品参加决赛。 

（十）决赛详细规则另行通知。 

十、评选原则及奖项设置 

在比赛组委会领导下，聘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全部

比赛的评审工作。 

（一）学生奖：每项设一等奖5个，二等奖10个，三等奖30

个。 

（二）指导教师奖：获得比赛一等奖的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

教师奖（一名教师辅导多个项目获奖，只颁发一张获奖证书）。 



十一、注意事项 

（二）童声演唱参赛学员年龄不超过13周岁，器乐类参赛学

员年龄不超过14周岁。童声演唱、古筝、电子琴、钢琴每个单项

上报作品不超过3个，综合器乐类每种乐器不超过2个，每名选手

限报1个作品，每个作品限报1名指导教师。 

（三）参加决赛选手名单以初赛评审委员会评选结果为准，

未通过初赛的选手参加现场决赛，深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不予接

待。 

（四）童声演唱决赛曲目伴奏音乐需参赛选手自己提供。 

（五）现场决赛乐器自备或使用组委会免费提供的比赛乐器。 

（六）参赛作品所涉及的名誉权、著作权等法律责任由参赛

人及其监护人负责。 

（七）参赛单位获奖作品，河北省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有权制作宣传节目播出、展示于媒体或用于非商业性

推广，不支付作者报酬，作者享有署名权。 

（八）各学区及市直学校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5 

月 29 日，参赛单位需填报名信息选手汇总表纸质版加盖公章后

以电子版形式报送邮箱,视频资料电子版（内容需要和纸质版一

致）信息发到：szsqsnhdzx@163.com。报送地点：深州市青少年

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三楼办公室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 13463185425 

 

 



附： 

河北省第十届“校外教育杯”学生音乐类比赛项目报名表 

单位：                      联系人：                电

话：         

序号 姓名 
作品

名称 

类

别 

性

别 

出生

年月 
地址 

电

话 

指导教

师 

         

         

         

         

         

         

         

说明：类别项写明童声，器乐名称如民乐古筝、西乐电子
琴；综合类民乐二胡、葫芦丝，西乐电子琴、钢琴、吉他等。 

此表复印复制有效，必须加盖各学区市直学校公章。 

 

 


